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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仲裁公告 

 

 

一、本次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

本公司因交易对手方张福赐、张福庆未按合同约定履行2015年度

业绩承诺补偿事项，于2016年8月15日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交了《仲

裁申请书》，于2016年9月1日收到北京仲裁委员会当日作出的《关于

（2016）京仲案字第 1973号仲裁案受理通知》。 

二、本案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仲裁各方当事人 

申请人：本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宗文峰   

被申请人1：张福赐 

被申请人2：张福庆 

（二）本案纠纷的起因 

本公司在收购张福赐持有的厦门新阳洲水产品工贸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新阳洲公司”）55%股权时，与交易对手方张福赐签署的《股

权转让协议》、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》、《业绩补偿协议》、

《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》中约定：张福赐承诺新阳洲公司 2015

年度实现净利润不低于 4,324 万元，并承诺在新阳洲公司未达到承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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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净利润时，张福赐应在 2016 年 6月 30 日前，将不足部分以现金方

式补齐；同时作为张福赐承诺业绩的保证而未支付给张福赐收购价款

4,400 万元中的 2,200 万元按约定用于新阳洲公司 2015 年度业绩补

偿。 

根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《中水集团

远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厦门新阳洲水产品工贸有限公司 2015 年度业

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》（中审亚太审字(2016)010251-03

号），确认新阳洲公司 2015 年度业绩承诺数为 4,324 万元、业绩实

现数为-25,664.42 万元，差额为 29,988.42 万元，在依约扣除申请

人应向张福赐支付的当期交易价款 2,200 万元之后，张福赐仍需要向

本公司补偿 27,788.42 万元。 

2016 年 6月 13 日，申请人向张福赐发出《关于要求张福赐履行

2015 年业绩承诺的函》，要求被申请人以现金方式完成 2015 年度的

业绩补偿义务。但截至本仲裁申请提出之日，被申请人仍未支付任何

业绩承诺补偿款。  

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，为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本公司特向北

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。 

（三）本公司的仲裁请求 

鉴于上述情况，本公司于2016年8月15日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

仲裁程序，对张福赐、张福庆提出如下仲裁请求： 

1、被申请人 1 以现金方式向申请人支付新阳洲公司 2015年度业

绩补偿款，共计 27,788.42 万元人民币，给付逾期支付违约金



597.45103 万元人民币（暂计至 2016 年 8 月 12 日），上述款项合计

为 28,385.87103 万元人民币； 

   2、被申请人 1 承担本案仲裁费用及申请人为此案支付的律师费

50 万元人民币； 

   3、被申请人 1以其所持有的新阳洲公司 35.2%的股权对其履行上

述 1、2两项项下义务承担担保责任； 

   4、被申请人 2以其所持有的新阳洲公司 7.8%的股权对被申请人 1

履行上述 1、2两项项下义务承担担保责任。 

三、判决或裁决情况  

本仲裁事项已由北京仲裁委员会受理，尚未开庭审理。 

四、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、仲裁事

项。 

五、有关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可能的影响 

因本案尚未开庭审理，公司目前无法判断本次公告的仲裁对公司

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。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仲裁的进展情况，

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北京仲裁委员会《仲裁受理通知》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9月2日 




